[bookmark: _GoBack]就业登记及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发放工作流程图
材料：
一、用人单位从业人员需要提交以下材料： 
1. 单位首次登记时需提供单位有效资质证明，包括营业执照副本（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）原件一份；
2. 《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就业登记花名册》。
二、灵活就业人员或以自由职业形式实现就业的，需要提交以下材料：
1. 基本身份类证明（包括身份证、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、社会保障卡，申办对象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其一提供即可）；
2. 居住证（非本地户籍人员提供）； 
3.《自主创业（灵活就业）登记表》。
三、个体工商户及其雇工需提交以下材料
1. 个体工商户业主基本身份类证明；
2. 个体工商户业主居住证（非本地户籍人员提供）；
3.营业执照副本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； 
4. 《自主创业（灵活就业）登记表》；
[bookmark: OLE_LINK3]5. 为雇工登记的还需提供雇工花名册（参照《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就业登记花名册》）。

提交材料
就业服务机构审核
发放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
录入全区劳动就业核心业务子系统，
并进行就业登记

灵活就业人员本人向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
个体工商户业主及其雇工由业主向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
发放对象：赤峰市所有城镇从业人员
用人单位从业人员由用人单位统一向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
条件不符合，
材料退回。
















失业登记及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发放工作流程图提交材料
就业服务机构审核
录入全区劳动就业核心业务系统，进行失业登记

条件不符合，材料退回本人。
社区劳动保障工作站初审
发放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
凭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可享受下列政策：①符合申领失业金条件的，享受失业保险待遇；②有就业愿望的进行求职登记，享受免费职业介绍和就业指导；③免费参加就业技能培训、创业培训和创业咨询；④符合申请小额贷款条件的，可申请享受小额担保贷款；⑤符合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条件的，可申请认定就业困难人员。
本人向常住地社区劳动保障工作站提出申请



提交材料
就业服务机构审核
录入全区劳动就业核心业务系统，进行失业登记

条件不符合，材料退回本人。
社区公共就业服务窗口初审
发放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
本人向常住地社区公共就业服务窗口提出申请

材料：
失业人员需要提交以下材料： 
1. 身份证；
2．《失业人员登记表》。

发放对象：
在法定劳动年龄内，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愿望，处于无业状态的赤峰市城镇常住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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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就业登记名册

单位名称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联系电话：
	姓  名
	性别
	民族
	身份证号
	学历
	毕业院校、毕业时间和所学专业
	户籍性质
	户籍地址
	常住地址
	就业时间
	劳动合同起止日期
	人员类别
	职业
（工种）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说明：
1.就业登记名册一份，由经办机构存档；
2.当学历是大专以上的，需填写毕业院校名称、毕业时间和所学专业。
3.人员类别：新成长劳动者、就业转失业人员、其他失业人员、在业人员、下岗职工、高校毕业生、两后生、失地农牧民、复转军人、残疾人、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。






自主创业（灵活就业）登记表

	姓   名
	
	性别
	
	联系方式
	

	身份证号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健康状况
	
	婚姻状况
	
	文化程度
	

	毕业学校
	
	毕业时间
	
	所学专业
	

	户籍地址
	    省（区/市）    市（州）    县（区）                （详细地址）

	常住地址
	    省（区/市）    市（州）    县（区）                （详细地址）

	自主创业

	证件名称
	
	证件号码
	

	创业名称或
创业项目
	

	灵活就业

	就 业 地
	
	就业内容
	

	个人声明

本人承诺以上内容真实有效，如与实际情况不一致，本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。

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是否需要打印
《就业创业证》
	□是   □否
	《就业创业证》送达方式
	□自己领取 □快递（费用自理）

	收件人姓名
	
	联系方式
	

	收件地址
	

	经办机构审核意见：

（盖 章）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数据录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说明: 本表供实现自主创业或灵活就业的人员填写，一式一份，由经办机构存档。
附件4
失业人员登记表
	个人基本信息

	姓名＊
	
	性别＊
	
	民族＊
	
	政治面貌
	

	学历＊
	
	健康状况＊
	
	失业时间＊
	    年  月

	证件类型＊
	
	证件号＊
	

	户籍地址＊
	    省（区/市）    市（州）    县（区）                    （详细地址）

	常住地址＊
	    省（区/市）    市（州）    县（区）                    （详细地址）

	职业（工种）资格及等级或
专业技术职务名称及级别
	1
	
	

	
	2
	
	

	
	3
	
	

	联系方式
	手机＊
	
	固定电话
	

	
	电子邮件
	
	其他
	

	登记失业地＊
	□户籍地   □常住地址    □就业地     □参保地

	失业原因＊
	□年满16周岁，从各类学校毕业、肄业               
□被企业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
□企业破产倒闭终止劳动关系
□从机关事业单位被辞退解聘
□从各类单位辞职
□私营企业、民办非企业业主停业、破产
□终止从事个体工商户
	□承包土地被征用等情况
□从事一定收入的劳动，但月收入低于当   
  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
□退出公益性岗位
□军人退出现役且未纳入国家统一安置
□刑满释放、假释、监外执行
□其他：__________（请填写）

	是否申领失业保险金＊
	□是     □否

	求职意向
	1
	
	2
	
	3
	

	其他需说明的事项
	

	须知事项
	本人愿意接受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跟踪调查服务，愿意参加提供的公共就业服务并主动报告就业失业状况，知晓连续6个月无法取得联系的将注销失业登记。

	
本人承诺填报的以上内容均真实、准确、有效，如与实际情况不一致，本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，同时纳入人社信用记录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签字）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


相关说明：
1.标记“＊”的为必填项。
2.如健康状况为残疾，需注明伤残等级。
3.劳动者通过失业登记服务全国统一入口申请办理失业登记，将填写此表。上述信息将下发至各地，由登记失业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劳动者办理失业登记。
